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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A） 

 

县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40 号建议的答复 

 

张道美代表： 

首先感谢您对随县卫生事业的关心关注，对您所提出的

“关于随县建设公办精神病医院的建议”的建议已收悉，该

建议对我县精神病患者的现状、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危害和存

在的不稳定因素表示担忧，如何很好解决精神患者的治疗和

管理问题，需要政府各部门的有力作为，才能加快完成县级

精神卫生中心体系建设，为全县精神患者提供一个稳定、有

序的就医环境，就此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和现状 

截至2021年3月31日，全县严重精神障碍在册患者4334

人，累计在管患者 4111 人（少数患者监护人不同意纳入管

理）。根据《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管理系统》统计数据，

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报告率为5.37‰，规范管理率94.85%，

服药率 87.26%，规范服药率 81.13%，精神分裂症服药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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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8.05%，规范服药率 81.84%。均完成了国家、省级下达工作

目标。 

二、精神患者治疗情况 

随县现有民营精神病专科医院 1 家（随县华之康精神病

医院，目前在院治疗 90人），无公立精神病专科医院，县级

综合医院暂无精神病专科，大多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在市精

神病医院和曾都医院精神科行救治，今年 4月，县中医院神

志科开始接诊病人（编制床位 80张）。全县需要住院治疗患

者 290 人，其中随县华之康精神病医院 94 人；随州市精神

病医院 60 人；随州惠民医院 31 人；随县中医院 20 人；曾

都医院 85 人。因没有成立县精神卫生中心，县卫健局委托

县疾控中心承担县精神卫生中心的职责，对全县各镇卫生院

公共卫生科精神卫生管理工作人员和乡村医生进行业务培

训、指导、督导等工作。 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 

（一）加强严重精神障碍专业机构人才队伍建设。依托

县级公立医院精神科成立县精神卫生中心，给予人员编制和

工作经费保障，培养专业的精神科医师。县中医院精神科已

经通过市卫生健康委验收，正式收治患者，县人民医院、洪

山医院正在积极创建精神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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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保障工作经费。积极向财政部门申请，落实对严

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和“以奖代补”等政策，严格按照

标准给予足额的资金保障。 

（三）完善联防联控工作机制。进一步强化县严重精神

障碍患者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职责，督导各成员单位在各自职

责范围内担负起相应的工作职责，尽快完善多部门协调配合

的严重精神障碍联动机制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定期召开成员单

位工作协调会议，解决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工作中存在的

困难和问题。建议各乡镇人民政府尽快组建严重精神障碍患

者综合管理小组，负责本辖区内的综合管理工作。从多个层

面确保我县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规范管理，减少肇事肇祸现象

发生。 

根据随县卫生规划，县级医院都要开设精神科，逐步完

善县精神卫生中心建设，华之康精神病医院已在寻求搬迁新

址，改善就医环境，提升服务能力，尽可能满足全县严重精

神患者的就医需求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随县卫生健康局    

           2021年 4月 27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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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领导 姓 名：周  勇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339908 

经 办 人 姓 名：张明才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3339389 

邮 政 编 码:431500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县人大常委会选任工委（2 份）、县政府督查室（2 份）


